
有关预放盘服务的详情、特点、程序及重要事项 

1. 预放盘功能不适用于指定新加坡上市证券、碎股及月供碎股之交易。

2. 客户确认预放盘买卖指示时，系统会计算并冻结相关交易总金额或股票，直

至交易指示到期或被取消。因此，客户需预留有足够款项以供买入交易。如

客户于预放盘期内出现交易金额不足，有关预放盘将被取消。

3. 预放盘不接受更改有效期。如客户需更改日期，需先取消整个原有预放盘指

示，并重新输入预放盘相关指示。

4. 预放盘有效期最长为 5 个交易日（包括指示当日），不包括公众假期。如有

效期内出现八号或更高风球或黑色暴雨以致交易所不开市，预放盘指示不会

自动顺延。如下单证券产品有最后交易日（例如：权证、窝轮、牛熊证)，

有效期不能为该产品最后交易日以后的日子。

5. 预放盘于以下情况将会失效/被取消，包括（但不限于）：

 有效期后；  

 如客户自行取消预放盘指示、该指示已部份成交、该指示已全数成交，

于当日收市后会自动取消；  

 有效期内出现股票停牌/除牌（包括牛熊证强制收回）； 

6. 于市场买 / 卖价 20 个价位内之指示发放至交易所轮候交易。本行可对此运

作作出更改而毋须作另行通知。

7. 如交易状态为「全数成交」、「部份成交」、「客户取消」或「到期后取消」，

客户方会收到覆盘通知。客户谨记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动化股票专线、

专人接听电话投资交易专线或提供证券服务的指定分行透过「交易纪录」查

看交易指示及状态。

主要风险: 

以下风险披露声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风险。在进行交易或投资前，您应负责本

身的资料搜集及研究。您应按本身的财政状况及投资目标谨慎考虑是否适宜进行

交易或投资。本行建议您于进行交易或投资前应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假

如您不确定或不明白以下风险披露声明或进行交易或投资所涉及的性质及风险，

您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1. 证券交易的风险

证券价格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证券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

券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

2. 证券孖展的风险声明

藉存放抵押品而为交易取得融资的亏损风险可能极大。您所蒙受的亏蚀可能会超



过您存放于有关交易商或证券保证金融资人作为抵押品的现金及任何其他资产。

市场情况可能使备用买卖指示，例如「止蚀」或「限价」指示无法执行。您可能

会在短时间内被要求存入额外的保证金款额或缴付利息。假如您未能在指定的时

间内支付所需的保证金款额或利息，您的抵押品可能会在未经您的同意下被出售。

此外，您将要为您的账户内因此而出现的任何短欠数额及需缴付的利息负责。因

此，您应根据本身的财政状况及投资目标，仔细考虑这种融资安排是否适合您。 

3. 经沪港通、深港通买卖中国内地A股的风险

不受投资者赔偿基金保障

投资者须注意，香港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并不涵盖沪股通及深港通。此外，中国内

地投资者保护基金亦不涵盖沪股通及深港通。

额度用尽 

当沪股通或深股通的每日额度用完时，会实时暂停相应买盘交易订单(已获接受的

买盘订单不会因每日额度用尽而受到影响，此外仍可继续接受卖盘订单)，当日不

会再次接受买盘订单。 

交易日差异 

由于沪港通或深港通只有在两地市场均为交易日、而且两地市场的银行在相应的

款项交收日均开放时才会开放，所以有可能出现中国内地市场为正常交易日、而

香港投资者却不能买卖A股的情况。投资者应该注意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日期，

并因应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决定是否在沪港通或深港通不交易的期间承担A股价

格波动的风险。 

前端监控对沽出的限制 

对于那些一般将A股存放于券商以外的投资者而言，如果需要沽出所持有的某些A

股股票，必须在不晚于沽出当天（T日）开市前成功把该A股股票转至券商账户中。

如果投资者错过了此期限，他/她将不能于T日沽出该A股。 

合资格A股的调出 

当一些原本为沪港通或深港通合资格股票由于前述原因被调出沪港通或深港通

范围时，该股票只能被卖出而不能被买入。这对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或策略可能会

有影响。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两地交易所提供及不时更新的合资格股票名单。 

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户资产的风险 

持牌人或注册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户资产，是受到有关香港以外司

法管辖区的适用法律及规例所监管的。这些法律及规例与《证券及期货条例》

(第571 章)及根据该条例制订的规则可能有所不同。因此，有关客户资产将可能

不会享有赋予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户资产的相同保障。 

买卖深圳创业板股票的限制 [只适用于深港通] 

买卖深圳创业板股票仅限于机构专业投资者。 



 

4. 买卖上市人民币产品的风险 

投资 / 市场风险 

与任何投资一样，人民币股票产品也有投资风险。二级市场中的人民币股票产品

价格可升可跌，即使人民币相对港元或其他货币升值，投资者的投资亦可能遭受

损失。 

货币风险 

如果投资者为持有人民币以外的本地货币的非内地投资者，在投资人民币股票产

品时将面临货币风险。在买卖人民币股票产品时，该类投资者需进行本地货币及

人民币之兑换，将须支付货币兑换成本，即人民币买入及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

即使投资者的人民币股票产品价格持续不变，但因为买卖人民币存在差价，投资

者在卖出此类产品时也不一定能获得同样金额的港元。此外，人民币受限于较为

严格的外汇管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放宽限制，允许在香港的银行

经营部分人民币业务，但人民币仍不能在香港自由兑换。投资者可能无法在预期

时间内进行人民币兑换及/或无法兑换预期数量，或完全不能兑换，因而带来投资

损失。中国中央政府的外汇政策或会改变，对投资者的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流通性风险 

人民币股票产品未必有常规交易或活跃的二级市场，因此投资者可能无法及时出

售所持有的人民币股票产品投资，或不得不以大幅低于价值的价格折让此产品。

此外，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收紧外汇管制措施，人民币或人民币股票产

品的流通性将会受到影响，投资者可能面临更大的流动性风险。 

 

汇率风险 

人民币股票产品以人民币交易和结算，故存在汇率风险。人民币投资受汇率波动

而产生获利机会及亏损风险。客户如将人民币兑换为港元或其他外币时，可能受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蒙受亏损。人民币并不保证不会贬值，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对

投资者的人民币股票产品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人民币股票产品不宜用作对人

民币/港元汇率波动进行投机的投资工具。 

 

违约风险及信用风险 

一般而言，人民币股票产品同样面临可能与以其他货币计价股票产品相关的常见

违约风险。人民币股票产品的表现受到发行人的营运表现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影响，

亦会受到与发行人可能具有的特别身份或特别的业务策略有关的信贷风险所影

响。 

 

新兴市场风险 

涉及中国内地市场的人民币股票产品尤其受制于可能来自内地相关市场/产业/领

域的风险以及其他因素如政府政策的改变、税务和政治发展等。 

 

人民币兑换限制风险 (只适用于个人客户) 

人民币投资受汇率波动的影响而可能产生获利机会及亏损风险。客户如将人民币



兑换为港币或其他外币时，可能受人民币汇率的变动而蒙受亏损。目前人民币并

非完全可自由兑换，个人客户可以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人民币兑换的汇率是人民币

（离岸）汇率，是否可以全部或实时办理，须视乎当时银行的人民币头寸情况及

其商业考虑。客户应事先考虑及了解因此在人民币资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响。 

 

 

人民币兑换限制风险 (只适用于企业客户) 

人民币投资受汇率波动的影响而可能产生获利机会及亏损风险。客户如将人民币

兑换为港币或其他外币时，可能受人民币汇率的变动而蒙受亏损。目前人民币并

非完全可自由兑换，企业客户通过银行进行人民币兑换是否可以全部或实时办理，

须视乎当时银行的人民币头寸情况及其商业考虑。客户应事先考虑及了解因此在

人民币资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响。 

 

如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本有歧异，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